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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息图"多个"再现象问题的探讨

在文献[lJ中3 对透射全息图经透射与反射再现

时3 共得八个再现象的成因、 成象位置进行了分析与

计算2 并认为与实验结果相符合。 我们认为，当重现

光束与全息照片相对位置不变的条件下2 在透射光

中实际只存在原始物的重现波和其共钮波p 而不存

在特定的四个重现波。 亦就是说，实际上只存在一个

物的原始象和一个共钮象。在透射全息图的反射再

现中， 亦是如此。

一、激光发散宽光束重现

如图 1 所示3 用 He-Ne 激光的发散宽光束(与

拍摄时的参考光全同〉进行重现时，很容易观察到一

个虚象 (α)(即原始象〉和一个实象 (b) (即共主If!.象〉。

但无论如何观察不到另一个实象 (d) ， 这是因为根本

不存在对应于 (d) 的会聚波的缘故。为了进一步验

证这一点，我们采用焦距为 9 . 5 厘米的正透镜 L在

全息图后进行成象实验。在屏幕上能观察到标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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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

实象。 图 2 是一张比原标尺放大的实象(正片〉。 而

且该象和原标尺(即虚象 (α)) 的位置完全符合该正

透镜的成象公式。至此，我们证实了只存在一束原

始发散波。

图 2

现在来说明在全息图的重现中，并不存在独立

的虚象。〉。 当观察者的眼睛位子实象(的与全息图

之间3 便可以在沿会聚波(b)的方向上观察到一个模

糊象 。〉。 而且眼暗靠近全息图时3 该模糊象显得较

清晰些p 但始终是不完全清晰的。其实3 模糊象。〉

与实象 (b) 同属于一个会聚波。由于该会聚波对眼

睛的光学系统来说， 相当于会聚在眼睛视网膜后面

的虚物成象，又因眼睛的远点在无穷远p 故它不能在

视网膜上成一个清晰的象3 而只能成一个模糊的象。

为了进一步验证，我们在(b)与全息图之间放置一适

当焦距的负透镜y 使该会聚光束成为发散光束2 眼睛

便可见到一清晰的标尺象。 再之，如移去负透镜2 而

放置一个正透镜p 在 (b) 与全息图之间便成另 一个

实象。 该实象与原实象 (b) (相当于正透镜的虚物〉

的位置，完全符合该正透镜的成象公式。如果真的

存在一个独立的发散议所对应的应象 (c\ 便可用正

透镜找到另一个实象。实验否定了这一点。 显然，

所谓虚象(c)与真正的实象(的同属一个会聚液。

二、激光发散细光束重现

我们用未经扩束的 H←Ne 激光束再现全息图，

激光束在全息图上的照明光斑直径约为 2 毫米。此

时可用屏幕接收到两个实象(图句。 其中实 象 (b)

是全息图的真正实象〈正片) (图功，它就是原始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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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的的共现象 (b)。 由于用细光束重现3 象具有一定

的"焦深刀。重现光束越细p 象的"焦深"越长。 值得

注意的是2 用细光束重现时p 可用屏幕接收到另一个

实象2 即所谓实象 (d) ， 而且在很大的深度范围内都

可以用屏幕接收到实象。不过与全息图的共领象

。)(图 4)相比，象的清晰度要差些。 图 5 就是在照

明光束的光斑直径为 2 毫米时p 由屏幕所接收到的

所谓实象(d)(正片)。 从图 5 可以看出2 标尺的细刻线

显得模糊。 该象容易使人误认为是全息图的一个独

立实象。而实际上不难判断，该象是由虚象(α)(在这

里可看作实物)经过2毫米直径的"针孔"所成的侄ú立

实象。 亦即是重现原始发散细光束还能成一定清晰

度的实象。随着屏幕离全息图愈远，所成的实象愈大。

如果使重现激光束通过直径为 0 .4 毫米的光阑照明

全息图p 这相当于用更小的针孔成象。 此时p 标尺的

细刻度[图 6(正片)J比图 5 上的细刻度要清晰些p 但

仍然比真正的实象(b)的清晰度差些。 显然3 当用很

宽的重现光束照明时，便接收不到实象了。当然，在

细光束重现时，如放置一正透镜 L(参照图 1)，该透

镜 L 仍可成一个对应于虚象(α)(看作实物〉的实象.

由此可见，在细光束重现时，沿(的方向用屏幕接收

到的实象 (d)， 并不是全息图独立的实象，而是和虚

象(α〉同属于一个发散波。

总而言之p 透射全息图在透射光中再现时，只存

在一发散光波和一会聚光波，并不存在特定的四个

光波。 同理p 对于透射全息图的反射再现时，仅存在

两个光波p 而不存在四个特定的光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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